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英語教學系碩士班論文計畫發表實施要點

104年5月5日 103學年度第2學期 第4次系務會議訂定通過
105年9月3日 105學年度第1學期 第1次系務會議修定通過
106年3月21日 105學年度第2學期 第2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原名稱為「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英語教學系碩士班論文計畫發表實施要點」)

1、 本要點適用範圍為105學年度前（含）已取得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入學資格之學生，適用至學生畢業離校。辦法內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各單位於105年11月1日後之正確名稱，依人事室規定更動。
2、 時間：研究生應於修滿15或二分之一以上學分(含抵免學分)。
3、 程序：
(1) 研究生需於論文計畫發表兩週前，填具申請表(如附表一)、歷年成績單及指導教授同意函，經指導教授認可後送系主任核准。
(2) 論文計畫口試委員3人，其中校外委員1人；共同指導時為4位，其中校外委員2位。口試委員互推1人為論文計畫發表主持人，但指導教授不得擔任主持人。研究生之配偶或三親等內之血親、姻親，不得擔任論文計畫口試委員。

論文計畫口試委員聘用資格，得比照學位考試委員。

(3) 每月均可申請論文計畫發表。
4、 實施方式：
(1) 論文計畫發表以在本校辦理為原則，必要時得簽准以視訊方式辦理或在外地發表。每次論文計畫發表會以90分鐘為原則(發表程序如附表二)，並由校外委員擔任主席。
(2) 論文計畫發表時，由指導教授推薦校內外口試委員參與指導，並由發表者負責聯繫與接待。
(3) 論文計畫發表時，建議發表者邀請本系師生參加，並請發表者自行準備發表資料，供與會人員參閱。
(4) 論文計畫發表時之紀錄，由發表者委請同學負責，並於會後一週內將紀錄送至系辦公室備查。發表時若需錄音，以論文評論及答辯為限，若違規者責任自付。各項行政事務(如場地佈置、餐點準備等)由發表者負責。
(5) 論文計畫發表完畢後，由指導教授會同口試委員填寫論文計畫發表意見表(如附表三、四)，通過後始可執行論文研究；若不通過時，則須重新提出論文計畫發表會。論文計畫發表會每學年以不超過2次為限。
(6) 論文計畫發表時，依本校規定支付委員相關費用。
5、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英語教學系碩士班附表一

      學年度第      學期論文計畫發表申請表

以下欄位由申請者填寫
	中文姓名
	 
	學號
	 

	英文姓名
	 
	出生日
	民國   年   月   日

	地址
	 
	聯絡電話
	 

	
	
	Email
	

	論文題目
	中文
	

	
	英文
	

	口試日期
	   年    月    日    時 至    時
	口試地點
	

	指導教授
	姓名：
	聯絡地址：

	
	服務單位(職稱)：
	Email：

	
	電話及手機：
	

	協同
指導教授
	姓名：（協同指導無則免填）
	聯絡地址：

	
	服務單位(職稱)：
	Email：

	
	電話及手機：
	

	口試委員
	姓名：
	學術專長：

	
	服務單位(職稱)：
	聯絡地址：

	
	電話及手機：
	Email：

	口試委員
	姓名：
	學術專長：

	
	服務單位(職稱)：
	聯絡地址：

	
	電話及手機：
	Email：


註：口試委員為助理教授者需填寫”學術專長”欄位





申請人：                  （簽名日期）   指導教授：                  （簽名日期）
	共同指導：                  （簽名日期）
審核結果：□通過  □不通過       	       系主任：                  （簽名日期）
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英語教學系碩士班附表二

論文計畫發表程序

	程序說明
	時間
	備註

	計畫發表程序說明
	5分鐘
	

	計畫內容報告
	25分鐘
	

	口試委員提問
計畫發表人答辯
	40分鐘
	

	口試結果總評
	15分鐘
	發表人與旁聽者離場

	計畫發表結果宣布
	5分鐘
	





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英語教學系碩士班附表三

論文計畫發表評審意見表

	學生姓名
	
	年級
	

	
	
	學號
	

	論文題目
	

	評審時間
	     年     月     日

	評審意見
	













	評審結果
	□ 通過，可依原計畫進行研究。
□ 通過，但須參納計畫評審意見始可進行研究。
□ 本論文研究計畫需大幅修改，另提計畫發表會。




口試委員：                    (簽章)
[bookmark: _GoBack]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英語教學系碩士班附表四

論文計畫發表綜合評審結果

	學生姓名
	
	年級
	

	
	
	學號
	

	論文題目
	

	評審時間
	     年     月     日

	綜合
評審結果
	□ 通過，可依原計畫進行研究。
□ 通過，但須參納計畫評審意見始可進行研究。
□ 本論文研究計畫需大幅修改，另提計畫發表會。









指導教授：                    (簽章)
口試委員：                    (簽章)
口試委員：                    (簽章)

